
湖北社会科学 2013年第 3期

作者简介：王进（1965—），女，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皮海峰（1963—），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
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就将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摆在了重要位置。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
利是民生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宪法规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改革、多种形式的教育事业的
快速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极大地提高了工农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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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视阈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事业

王 进，皮海峰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民生问题直接关乎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让广大人
民群众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是民生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建国初期发展严重滞后的教育现状完全不能满足人民群

众特别是工农大众对教育的渴求及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
教育事业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民受教育程度

低，文盲率高。全国 80%以上的青壮年是文盲，在少数民族
中文盲率更是高达 95%左右；即使在人民解放军中，文盲率
也达到 70%左右。[1]（p347、412）新中国成立时，学龄儿童入学率只

有 20%左右，而初中入学率仅为 6%；高等教育方面，全国在
校生数 11.73万人，大学毛入学率仅为 0.26%，居世界最落
后国家之列。[1]（p347、412）

二是国家掌握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1949年全国只有
小学 34.68万所，在校生 2439.1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20%左右；[1]（p347、412）与此相对应，各类教会学校大量存在，占当
时教育机构的比例很大。据 1950年 6月 1日《马叙伦部长在
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当时全国共有
高等学校 227所，其中教会设立的学校 24所，约占总数的
10%。 [2]（p25）此外，直接由美国给予资金支持和赞助的学校数

量更多，在中国各类学校总数中所占比例更大。刘少奇在
1949年 7月 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到：“仅仅英、美两国，
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就有 31所，神学院 32所，
图书馆 29所，文化团体 26个，中学校 324所，小学校 2364
所”。 [3]（p12）

三是师资力量严重缺乏。根据 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

教育会议的估算，1951年到 1955年，全国需要教师的增加
量至少为小学教师 100万，工农教育教师 15至 20万人，中
等学校教师 13万，幼儿教育教师至少数万人。[4]（p28）

为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

水平，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

展国民教育来满足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和人民群众对教

育的渴望。
一、人民受教育权利的宪法保障：从《共同纲领》到《五
四宪法》
关于新中国的教育，早在 1945年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
府》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
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

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p1083）新中国成

立，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摆脱
了被奴役的状态并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但在文化上仍

处于落后状态。为此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通过
制定宪法，使新中国的教育工作保障人民受教育的权利。
第一届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临

时宪法，其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对于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
任务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
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
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为主要任务。”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教育方针，它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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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证了共和国教育的发展方向。首先，从性质上保证了新
中国的教育必须是大众的文化教育。其次，明确了人民政府
的文化教育工作任务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人民

文化水平。此外，《共同纲领》第 42至 49条还对这一方针做
了具体阐述，包括理论与实际教育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改

造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
行普及义务教育，加强中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

的业余教育；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1949年 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 《共同纲
领》的精神，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
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
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了教育必须为工农服

务，必须为国家的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提出教育工作的发

展应是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

的指导下普及。强调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
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使教育有

计划地配合生产建设，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同时，强调各级各
类学校都必须向工农开门，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
这次会议为建设新教育和改造旧教育做出了更为具体地部

署，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的人民

大众教育的根本转变。
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
法。在第九十四条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
教育的权利”，指出“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
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这样，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新
生的人民政权用国家大法的形式保证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

和方向，即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二、破旧：使人民行使办教育的主权和权力
按照《共同纲领》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人
民政府着手改造旧教育。
首先，处理接收教会学校和外国人资助的学校，收回教

育主权。旧中国有一批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包括高等学校
20多所，学生 1.45万人；中等学校 514所，学生 1.6万人；初
等学校 1133所，学生 18.8万人。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约占
一半以上。[6]（p35）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接受外国津贴的

学校的处理原则为，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允许其存

在，允许它们继续接受外国津贴。1950年 12月，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
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责成政务
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迅速定出实施办法，完

全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会议同时
还通过并于次年 1月公布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
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1951年 1月，教育
部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规定 1951年将接受美国津贴的
学校全部处理完毕。按学校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处理办法：
（1）改为公立；（2）改组董事会与学校行政，行政权属中国校
长；（3）改为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解除美籍人员的
董事及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思想言行反动者予以辞退，

其余留任。中国籍教职员工一般原职留用，待遇照旧。到
1950年底，全国共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 20所，其中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 11所改为公办学校，沪江大学、东吴
大学等 9所改为人民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处理
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国人民对文化教育
事业的自主权。
其次，接办私立学校。1952年 6月之前，为了稳定社会

秩序，贯彻《共同纲领》公私兼顾的原则，采取了允许私立学
校存在并对无法维持的学校给予适当的经费补助的保护政

策。当时，全国共有私立中等学校 1412所，教职工 3.4万人，
学生 53.3万人，占全国中学生总数 26％；私立小学 8925所，
教职工 5.5万人，学生 160余万，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 3％。[7]

（p120）1952年 6月，毛泽东正式作出批示：“如有可能，应全部
接管私立中小学。”[6]（p59）随即，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从 1952
年下半年到 1954年完成对私立中小学的接管工作，全国的
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1956年接办工作全
部结束。
建国初期对教育主权的收回和对各类私立学校的接管，

将各类教育统一到党和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保证了广

大劳动人民公平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三、立新：让工农大众充分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在全国

各地“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
保障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共和国教育史上出现的教育建设的
第一个高潮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教育和大众教育。建
国头七年，人民政府先后进行了学制改革和全国高等院校院

系调整，而其中最能彰显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当数在全国

推行的扫盲教育和工农速成教育。
1．新学制的平等性和人民性保证了工农大众受教育的
权利。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 《关于学制改革的
决定》，《决定》对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
及特殊教育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
校、识字学校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
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之格局。《决定》的一个突出特
点就是它的人民性和平等性，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工农大众受

教育的权利。它明确并充分地保障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工农
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使城乡人民群众的子女

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这反映了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也反映了广大政治上翻身、物质上获得基本保障的劳动大众
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2．扫盲教育为工农大众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
1949年 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会上首次提出 “从 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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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950年 9月，教育部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新中国首
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了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规

定了工农教育的具体政策和措施。1952年 11月，中国共产
党和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

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等部门，这是
全国专管扫盲工作的统一机构。1953年 11月颁布了《关于
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为了协助政府
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1956
年 3 月，还成立了由陈毅任会长的群众性的扫盲领导机
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到 1957年，全国
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专事扫盲教育的领导机构。
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共掀起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

1951年至 1953年，共扫除文盲 701万人；第二次是在 1955
年至 1956年间，共扫除文盲 1100万人。在扫盲运动中，人民
解放军西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 “速成识字法”
引发了扫盲高潮。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 1952年 3月底
彻底扫除了全军的文盲。在其影响下，共青团中央于 1955年
12月发布 《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
农村基层组织也出现了农民自创“识字记工课本”、“民教民”
等扫盲好举措。
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打开了知识文化

的大门，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

民的生活。通过这次运动，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形象已经在群众心中扎下了根，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有

着重要意义。
3．工农速成教育等社会教育使新中国的教育真正成为

人民大众的教育。
工农速成教育等社会教育是新政府关注民生保障工农

大众受教育权利的又一举措。1949年 12月，第一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而当前的中心环
节，应是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普遍设立工农速成中学，吸收
大批工农干部及工农青年入学，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干部，同

时大量举办业余补习教育。”对于发展社会教育，毛泽东提出
既要注意干部职工文化层次的提高，也要注意农民文化水平

的提高。毛泽东说：“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
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

空话？”[5]（p1083）因此，对于随后开展的业余教育，政务院、教育
部先后颁布了 《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关于举办
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关于开展
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及《关
于冬学转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等文件，对社会教育的
学制、课程与学习组织形式，教师、教材与组织领导以及经费
都作出了详细规定。
新中国将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识字学校等社会教

育纳入新中国的学制系统，给工农大众提供了更多享受基础

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通过举办社会教育，广大工农群众的文
化水平、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显著提高，新中国的文化
教育真正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此外，国家还不断发动社会资源参与到社会主义教育中

去，包括“发动群众集体办学”、“鼓励私人办学”、“组织多种
形式办学”等等。在充分健全和增设公立学校的基础上，允许
群众有条件地发展民办小学，以满足群众子女入学的要求。
1952年 11月，教育部发布指示，确定了“公立与民办”成为
“今后几年的方针”。到 1952年，全国有小学 52.7万所，在校
学生 5110 万人，比 1949 年增长了 109.5%；有中等学校
6059所，在校生 314.5万人，与 1949年比增长 147%。 [8]（p58）

多种资源办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4．丰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式以满足人民发展需求。
国家除大力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还通过在高等学校和

企事业单位举办函授、夜校等成人教育形式来培养高层次人
才。1950年 1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提出
“中国人民大学要尽早开办夜校”，以满足群众接受高等教育
的需要。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了函授教育。随后
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逐步得到推广，到 1955年我国已有
7所普通高校附设函授部。1956年，高等教育部决定自当年
秋季起在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综
合大学举办函授教育。同时，有 9所普通高校附设夜校部，此
外还有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其他业余高等学校教育。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既缓解了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

求，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民生

发展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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